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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文件

浙园学〔2022〕14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

优秀园林工程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风景园林学（协）会，各会员单位：

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经多年积淀，有力推

动了浙江园林绿化项目品质提升，对全省风景园林事业发展起

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为更好地推动行业全面健康发展，根据浙江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要求和中国风景园林学会《关于申报

2022年度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的通知》（景园学字〔202

2〕15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，浙江省风

景园林学会（以下简称“省学会”）对《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

秀园林工程奖评选办法》作部分调整，并就2022年度申报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依据

《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评选办法》（附件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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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范围和条件

申报范围为风景园林工程的规划设计、施工和养护。具体

条件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园林工程规划设计包括规划类（含方案设计）和设

计类。规划类（含方案设计）项目须经规定程序审查通过或批

准实施；设计类项目竣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，且竣工验收合格。

（二）园林工程施工申报项目的竣工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

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且竣工验收合格。不得虚报项目主要

完成人，人员名单一经申报，不得更改。

（三）园林工程养护申报项目仅面向长效管护项目（不含

工程竣工后施工养护期），是对阶段性养护质量的综合评价。申

报项目最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养护至今（申报时在养护合同

有效期内）。

三、资格审查

（一）省内项目由项目所在地风景园林学（协）会或主管

部门进行资格审查，具体为：

1.杭州：杭州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2.宁波：宁波市风景园林协会

3.温州：温州市园林学会会同温州市园林绿化建设行业协会

4.嘉兴：嘉兴市园林绿化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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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湖州：湖州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6.绍兴：绍兴市风景名胜和园林学会

7.金华：金华市风景园林学会

8.衢州：衢州市市政公用行业协会

9.舟山：舟山市市政与园林协会

10.台州：台州市风景园林学会

11.丽水：丽水市风景园林学会

（二）跨地区及外省项目应按当地要求进行备案，并由当

地设区市风景园林学（协）会或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

查。特殊情况下，可由企业注册地设区市风景园林学（协）会

或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2022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31 日，报送至浙江省风景园林学

会办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办公室

地址： 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238 号南楼 2 楼

邮编：310007

联系人：徐剑、齐玲玲、毕晨纲

联系电话：0571-88832250（兼传真）

邮箱:zjsfjyl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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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工作结束即结果发文公布后，由获奖单位自愿提出制

作《2022 年度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获奖项目集

锦》。

附件：

1.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评选办法

2.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（规划设计）申报表

3.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（施工）申报表

4.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（养护）申报表

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

2022 年4月 18 日


